
112.11.17 單位：元

機關名稱 宣導項目、標題及內容 標案/契約名稱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 執行金額 受委託廠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播對象

備註

(預算年

度)

本會臉書：持續就政府兩岸政策與

兩岸關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

112年臉書粉絲團投放貼文廣

告採購案
網路媒體

112.9.1～

112.9.30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暫未付款 Facebook 貼文45則 Facebook 112年

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理4大媒體相

關政策宣導業務

112年社群平臺維運、美編及

文宣人力勞務承攬採購案

(112.03.01-112.12.31)

網路媒體
112.9.1～

112.9.30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81,550 

萬通國際人力開發股份有

限公司

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重

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大媒

體之宣導效益。

網路媒體 112年

「中共修訂反間諜法，提醒國人注

意赴陸風險」 60秒廣播廣告 (國

語版)

112年兩岸政策廣播廣告製作

及託播採購案
廣播媒體

112.9.11～

112.9.24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693,700 晴天整合行銷有限公司

共1,156檔次

觸及人口數約226萬人

中廣流行網（共10臺）、好事聯

播網（共4臺）、城市廣播網（

共4臺）、寶島聯播網（共2

臺）、苗栗客家、新農廣播、大

漢之音、全國廣播、中部調頻廣

播、新雲林廣播、高屏溪廣播、

金聲廣播、臺東之聲、花蓮之

聲、蓮友廣播、蘭嶼之音、金馬

之聲、非凡音樂網等全國34家廣

播電臺

112年

本會官網「亞運專區」宣傳廣告 112年網路廣告通路採購案 網路媒體
112.9.28～

112.10.10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

 0

(加值服務)

鴻星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

曝光數529萬6,981次

觀看數1萬6,029次

Google 多媒體聯播網、Yahoo

原生廣告
112年

本會臉書：持續就政府兩岸政策與

兩岸關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

112年臉書粉絲團投放貼文廣

告採購案
網路媒體

112.10.1～

112.10.31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暫未付款 Facebook 貼文53則 Facebook 112年

本會IG：持續就政府兩岸政策與兩

岸關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
 無 網路媒體

112.10.1～

112.10.31
聯絡處 無 無  無 Instagram 貼文52則 Instagram 112年

本會LINE：持續就政府兩岸政策與

兩岸關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

112年LINE@官方帳號平臺技

術服務採購案
網路媒體

112.10.1～

112.10.31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

 依契約付款

期限核撥

維肯媒體

股份有限公司
貼文13則 LINE 112年

本會Twitter：持續就政府兩岸政

策與兩岸關係相關議題進行貼文
 無 網路媒體

112.10.1～

112.10.31
聯絡處 無 無  無 Twitter 貼文3則 Twitter 112年

本會勞務承攬人員辦理4大媒體相

關政策宣導業務

112年社群平臺維運、美編及

文宣人力勞務承攬採購案

(112.03.01-112.12.31)

網路媒體
112.10.1～

112.10.31
聯絡處 公務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 暫未付款 

萬通國際人力開發股份有

限公司

提升政府兩岸政策及相關重

要訊息在社群平臺等4大媒

體之宣導效益。

網路媒體 112年

海基會臉書：就會務相關議題進行

貼文

112年海基會臉書專頁加強推

廣計畫
網路媒體

112.9.1~

112.9.30
綜合處 財團法人預算

「對外聯繫」－「辦理媒

體、國會、相關團體之聯

繫、服務等相關活動」

18,179 Facebook 貼文21則 Facebook 112年

海基會臉書：就會務相關議題進行

貼文

112年海基會臉書專頁加強推

廣計畫
網路媒體

112.10.1~

112.10.31
綜合處 財團法人預算

「對外聯繫」－「辦理媒

體、國會、相關團體之聯

繫、服務等相關活動」

暫未付款 Facebook 貼文22則 Facebook 112年

財團法人臺港

經濟文化合作

策進會

大陸委員會（含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）

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
中華民國112年10月

 無

大陸委員會

財團法人海峽

交流基金會



填表說明：

1.

2.

3.

4.

5. 「執行單位」係指各機關或國營事業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。

6. 「預算來源」請查填總預算、○○特別預算、國營事業、非營業特種基金或財團法人預算。

7.

8. 機關如有公益或廠商回饋免費廣告等補充說明，請列入備註欄表達。

「標案/契約名稱」請填列政府電子採購網之「標案名稱」，倘為小額採購、行政委託及補助案件等無須刊登政府電子採購網者，則以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相關文件（如契約等）之案名填列。

「宣導期程」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，並針對季內刊登(播出)時間或次數填列，如109.10.1-109.12.31(涵蓋期程)；109.10.1、109.12.1(播出時間)或2次(刊登次數)。

「預算科目」屬總預算、特別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請填至業務(工作)計畫；業權型基金填至損益表（收支餘絀表）3級科目（xx成本或xx費用）；財團法人填至收支營運表3級科目（xx支出或xx費用）。

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，凡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、廣播媒體、網路媒體(含社群媒體)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。

「機關名稱」應包含國營事業、基金、財團法人，所稱之財團法人，係指政府捐助基金50％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。


